


《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
（2021年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新版城市总规，按照《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》有关要求，我局组织编制了《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（2021年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《湿地规划》）。《湿地规划》对北京市湿地保护进行了系统规划，对改善本市生态环境、保障首都生态安全、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。
一、编制依据
《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市和区园林绿化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、水务、农业农村、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部门编制全市和区湿地保护发展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。”2016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》，提出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湿地保护修复工程规划。2020年，国家林草局湿地司来函，要求各省市组织开展省级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编制工作。我局于2018年进行了湿地资源调查，2019年启动了《湿地规划》的编制工作。
二、编制过程
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一是前期调查、调研。采取查阅资料、实地调研、借鉴外省市成果、专家研讨、市区管理部门座谈等多种形式，深入东城、西城、海淀、朝阳等中心城区以及延庆、密云、怀柔、平谷等生态涵养区，京津冀交界区域以及野鸭湖、永定河湿地等重点区域，进行了广泛调研。
二是规划编制。遵循“生态优先、全面保护、科学布局、量水发展、蓝绿交织、科学修复”的原则，根据全国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实施规划和新一轮湿地资源调查成果，在综合分析北京地区湿地资源、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现状，以及周边社会需求的基础上，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，参考国内外先进的湿地保护管理经验和案例的基础上，编制完成了《湿地规划》初稿。
三是专家研讨。形成初稿后，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修改完善，并召开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国家林草局规划院等单位专家参加的研讨会，听取专家修改意见建议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四是反复研究。形成征求意见稿之后，征求了各区园林绿化局，以各区政府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意见。经反复研究、修改、完善，最终形成了《湿地规划》。
三、规划框架和主要内容
《湿地规划》共分九章。第一章：规划背景；第二章：指导思想和目标；第三章：总体布局；第四章：建设内容；第五章：重点建设工程；第六章：湿地保护建设水资源分析；第七章：重点工程投资估算；第八章：效益分析；第九章：保障措施。
（一）规划背景。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中明确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率先突破的重要内容，要使北京“大城市病”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，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。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 年-2035 年）》把生态环境放在优先位置，强调加强河湖蓝线管理，保护自然水域、湿地、坑塘等蓝色空间，大幅提高生态规模与质量。目前缺少与最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的湿地中长期发展规划，严重制约了北京湿地保护和恢复工作的有序和全面开展，无法满足湿地统筹管理的需求。
（二）规划期限与目标。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，近期到2025年（十四五期间），远期到2035年。
（三）空间布局。根据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-2035年）》，按照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需求和北京城市发展目标，结合北京地形地貌、气候、水资源、湿地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现状，以及城市发展对湿地资源的需求，紧紧围绕“一屏、三环、五河、九楔”的市域绿色空间布局，构建“一核－三横－四纵”湿地总体布局。
（四）建设内容。一是湿地保护。包括湿地保护体系建设、湿地珍稀物种保护、外来入侵物种防护、名录湿地勘界立标、湿地类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、历史文化湿地保护等项目。二是湿地恢复建设。包括湿地水环境修复、湿地生物栖息地恢复、小微湿地建设、山区湿地小流域恢复和治理等项目。三是湿地可持续利用。包括湿地岸带景观建设、发展湿地生态旅游、构建湿地科普宣教体系。四是湿地管护能力提升。培训湿地管护人员、完善湿地管护设施设备、建设湿地监测体系。五是京津冀湿地协同保护。立足京津冀湿地保护，强化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，推进京津冀湿地协同保护恢复。六是湿地生态效益补偿。建立并逐步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，率先在自然保护区、国家重要湿地和市级湿地开展补偿试点。
（五）重点建设工程。重点建设工程包括恢复和新建湿地重点建设工程、湿地公园重点建设工程、湿地保护小区重点建设工程、小微湿地重点建设工程、湿地监测能力建设工程、湿地宣教体系建设工程。
（六）湿地保护建设水资源分析。通过湿地生态需水估算，重点建设工程的最小生态需水量为9.97亿立方米，适宜生态需水量为15.01亿立方米。现有水量基本满足湿地建设，个别无法满足的区域可通过再生水利用。
[bookmark: _Toc48773869][bookmark: _GoBack]（七）资金来源。由市财政与区财政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，鼓励社会资本的介入，建立多元化、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。
[bookmark: _Toc20203001][bookmark: _Toc22158436][bookmark: _Toc48773876][bookmark: _Toc20203002][bookmark: _Toc447094306][bookmark: _Toc22158437][bookmark: _Toc48773877][bookmark: _Toc425852755][bookmark: _Toc378509256]（八）保障措施。一是政策法规保障。健全湿地规划体系建设，加强湿地法制保障体系建设；二是管理体系保障。落实湿地保护管理体系，建立湿地生态补水协调机制，健全规划实施监管制度；三是资金保障。建立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形式的湿地保护资金投融资机制；四是能力建设保障。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，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体系，加强湿地保护宣传与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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